

[bookmark: _Hlk134719364][bookmark: _Toc134792633][bookmark: _Toc134793778][bookmark: _Toc134793455][bookmark: _Toc134792634]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项目）
使用管理工作指引

为规范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项目资金）管理，确保资金规范、安全和高效使用，依据《山东省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鲁民〔2025〕43号）及省级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34793779][bookmark: _Toc134793456][bookmark: _Toc203747165][bookmark: _Toc203747147][bookmark: _Toc134792635]一、项目资金管理原则
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是指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省管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本指引所称“项目资金”，是指用于“支持社会组织服务全省工作大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项目资金及项目承接单位列支的项目配套资金。应遵循以下原则：
[bookmark: _Toc203747166][bookmark: _Toc203747167]合法合规：项目资金的使用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
专款专用：项目资金使用应以项目申报书确定的绩效目标和承诺为依据，全部用于项目申报书所规定的受益对象和服务活动，不得挪作他用或挪用其他项目资金。
[bookmark: _Toc203747168]节俭使用：项目资金使用和支出要厉行节约，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和开支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203747169]突出绩效：资金使用需与项目绩效目标挂钩，注重成本效益，确保实现预期公益和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34793780][bookmark: _Toc134792636][bookmark: _Toc203747170][bookmark: _Toc203747148][bookmark: _Toc134793457]二、项目资金预算编制
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科学编制项目资金支出预算，量力而行确定配套资金。
编制预算时，申报单位应在“项目简介”和“项目预算”中列明项目主要内容、实施区域、服务类型、受益群体、受益人数和次数、费用种类和标准，据实编制项目资金使用预算和绩效目标。具体编制要求如下：
[bookmark: _Toc134793459][bookmark: _Toc203747172][bookmark: _Toc134793782]项目申报单位应减少开展服务活动的项数或种类，将资金集中用于项目实施，避免资金过于分散。开展服务支出应按提供服务种类、受益对象种类或预计发生的费用类型填列。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受益对象发放救助款、奖学金和补贴、设备购置和服务设施、图书赠送、投资、高风险户外活动、考察旅游、软件系统开发维护等，不得用于国家规定的地方性社会组织相应示范项目禁止支出范围。
编制预算时，国家有规定标准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国家无相关规定的，费用标准应符合项目实际，并遵循经济节约的原则。编制预算时应遵循以下要求和标准：
[bookmark: _Toc134793783][bookmark: _Toc134793460]1.培训费。培训费是项目执行中对受助对象开展培训所必须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师资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实施方案明细列示开展培训活动的项目外，其他项目不得列支培训费。编制培训费预算时，应列明培训对象种类或培训名称、次（期）数、每次（期）天数和人数，并按次（期）列明培训所需费用。培训费执行《山东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鲁财行〔2019〕37号）规定标准。具体如下：
开展培训的费用总额，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对于不安排住宿的培训，应相应扣减住宿费用。
师资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发生的费用，包括授课老师讲课费、住宿费、伙食费、城市间交通费等。讲课费支付不得超过《山东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规定标准。不得向本组织工作人员及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支付师资费。
住宿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租住房间的费用；伙食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用餐费用；培训场地费是指用于培训的会议室等租金；培训资料费是指培训期间必要的资料及办公用品费；交通费是指用于与培训有关的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其他费用是指设备租赁费等与培训有关的其他支出。
交通费不包括项目承接单位人员及培训对象的城际间交通费，上述人员参加培训往返及异地教学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有关规定回单位报销。
[bookmark: _Toc134793461][bookmark: _Toc134793784]2.劳务费。劳务费包括专家咨询费、志愿者补贴等，不得向本组织工作人员及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支付劳务费。受益对象不得领取劳务费。编制预算时，专家咨询费和志愿者补贴应在开展服务支出中单独申报，并列明劳务的种类、服务内容、工作次数及时间、标准等，并要严格控制在省级财政资金中列支的金额和比例。具体标准如下：
①专家咨询费的标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500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300元/人/天（税后）；每个专家在项目中累计工作时间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的费用标准，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300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200元/人/天（税后）的标准执行。
②志愿者补贴：包括餐费、市内交通费等补贴，每人每天不超过100元（税后），发放志愿者补贴的不得再以报销形式列支餐费和交通费等支出。
[bookmark: _Toc134793786][bookmark: _Toc134793463]3.差旅费。差旅费是指省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支持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专家、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列支的差旅费应与开展项目直接相关，并符合经济节约原则。如果已经支付志愿者补贴的，则不得再为志愿者报销市内交通费。差旅费应参照《山东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鲁财行〔2014〕4号）、《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鲁财行〔2019〕27号）执行。
[bookmark: _Toc134793468][bookmark: _Toc134793791]4.会议费。会议费是执行项目必须发生的会议费用，线下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交通费是指用于会议代表接送站，以及会议统一组织的代表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规定回单位报销。线上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能够明确对应具体会议的线路费、电视电话会议通话费、技术服务费、软件应用费，以及与线上形式直接相关的设备租赁费、音视频制作费等。可线上召开的会议，应通过线上召开。
项目承接单位应严格控制会议数量、规模，编制预算时应列明会议的用途、次数、规模、金额，会议费不得超过《山东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鲁财行〔2025〕9号）规定的三类会议标准。其中，会议住宿用房应以标准间为主；会议用餐安排自助餐或工作餐，严控菜品种类和数量，不得提供高档菜肴、安排宴请、上烟酒；会场不得摆放花草、制作背景板、提供水果。严禁使用会议费购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及开支与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严禁组织会议代表旅游和与会议无关的参观；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严禁额外配发洗漱用品；严禁借会议名义组织会餐；严禁套取会议资金；严禁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等费用；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bookmark: _Toc134793469][bookmark: _Toc134793792][bookmark: _Toc134793793][bookmark: _Toc134793470]5.印刷、宣传费。印刷、宣传费是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支持项目实施中必须发生的费用，编制预算应本着节约的原则，列明费用的种类、标准和金额。
6.其他费用。除执行项目所必需的、与开展项目直接相关的上述费用外，可少量列支项目执行和实施中必须发生的项目评估费、审计费等，但不得列支项目承接单位的房租、水电费、折旧等机构运行费用。
对于开展项目所必需的发放给受益对象的支出，如乡村公益课堂中必需教具（文具）、走访慰问等，其中走访慰问必需物品支出不得超出项目总支出10%。
[bookmark: _Toc134793478][bookmark: _Toc134793801][bookmark: _Toc203747151][bookmark: _Toc134792637][bookmark: _Toc203747177]三、项目实施管理
[bookmark: _Toc134793802][bookmark: _Toc203747178][bookmark: _Toc134793479][bookmark: _Toc203747152]（一）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项目承接单位应依据《山东省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和本指引的规定，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建立项目管理制度，明确项目执行的程序、进度、责任，对项目执行中的重大事项应履行集体决策程序并做好记录。在项目资金使用方面，应健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资金的来源、受益对象和社会服务活动的确定原则和程序、项目财务管理原则和会计核算、资金的使用与监督等，将项目资金和配套资金全部纳入项目单位统一核算和管理。
[bookmark: _Toc203747153][bookmark: _Toc134793803][bookmark: _Toc134793480][bookmark: _Toc203747179]（二）规范项目执行。项目承接单位应加强项目执行能力建设，规范项目的执行，不得将项目转包、分包给其他组织实施，更不得将项目委托给社会组织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与员工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开展。
[bookmark: _Toc134793804][bookmark: _Toc134793481][bookmark: _Toc203747180]1.加强受益对象的选择。项目受益对象的选择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建立受益对象公平选择的制度机制，根据申报书确定受益对象的种类，进一步明确受益对象的标准和选择程序。项目承接单位应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确定受益对象，妥善保管受益对象选择及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在一定范围内履行公示程序，以确保所选择的受益对象符合项目申报书的要求。
[bookmark: _Toc134793482][bookmark: _Toc203747181][bookmark: _Toc134793805]2.规范物资或服务的购买及使用。项目承接单位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程序，购买物资或相关服务应履行必要的市场询价或比价程序，以保证购买价格的公允，项目承接单位应保存市场询价（或比价）的过程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供应)商的基本资料、服务内容或物资的品质要求、报价资料、决策过程资料等。购买服务或物资达到1万元以上的应签订合同，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内容和条款应全面完整，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名称、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及履行期限、地点、方式、违约责任等，确保合同经济、合理、有效。项目承接单位不得向与社会组织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员工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组织或个人购买服务或物资。
[bookmark: _Toc134793483][bookmark: _Toc134793806][bookmark: _Toc203747182]3.禁止将项目转包、分包给其他组织实施。项目承接单位应直接将受助款物拨付受益对象或购买服务和物资的单位，不得将项目转包、分包给其他组织实施，或将项目资金统一拨付中间人并由中间人转付。要正确区分分包转包行为与购买服务的区别，如：体检或医疗救治项目，项目承接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体检机构、医院为受益对象服务的行为，属于购买服务；而将款项拨付中间人（包括合作执行方），并通过中间人（无相应资质）委托给体检机构或医院进行服务，则属于分包或转包行为。
[bookmark: _Toc203747183][bookmark: _Toc134793484][bookmark: _Toc134793807]4.履行受益对象确认。为保证项目实施的有效性，无论资金来源是省社会组织发展资金还是承接单位自有配套资金，均应加强提供服务的管理和监督，规范提供服务的程序。项目承接单位均须对公益服务支出履行受益对象确认程序，由受益对象填写《受益对象确认书》以确认接受服务的内容和金额。受益对象确认的要求如下：
[bookmark: _Toc134793808][bookmark: _Toc134793485]（1）确认书内容完整。项目承接单位应当根据自身提供服务的特点，参考《受益对象确认书》格式文本（见附件）及本指引要求，印制格式化的《受益对象确认书》；承接单位印制《受益对象确认书》可对受助方式、名称（种类）、规格等作适当修改，其他内容必须保留，受益金额为印刷体；若同一受益对象多次受益（接受多种服务种类或多次接受服务），应在《受益对象确认书》中列明总金额，另附受益对象签字确认的证明材料或明细；受益对象确认书一式两份，由项目承接单位和受益对象各持一份。
[bookmark: _Toc134793486][bookmark: _Toc134793809]（2）确认程序规范。项目受益对象确认书必须由受益对象或受益对象的监护人签字确认，对于无法由受益对象或受益对象的监护人确认签字的，应由两个以上证明人签字，同时注明证明人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不得出现受益对象确认书无签名的现象,也不得出现由单位(村、镇)代签或使用汇总表格式替代的现象。
[bookmark: _Toc134793810][bookmark: _Toc134793487]（3）确认书真实有效。确认受益对象时，项目承接单位应确保《受益对象确认书》的真实性，不得弄虚作假。
[bookmark: _Toc134793488][bookmark: _Toc134793811]（4）妥善保管确认书。应将受益对象确认书装订成册，并编制受益对象汇总表，妥善保管，以备查阅。
[bookmark: _Toc134793812][bookmark: _Toc134793489]（5）特殊事项的处理。具体情形：①人员培训项目不需填列受益对象确认书，依据培训人员签到表，结合培训工作总结判断受益对象是否属实。签到表必须体现项目名称、项目承接单位、受益对象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并由本人签字认可。对于采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报名和签到管理的项目，应保留履行报到手续的相关信息和记录；②属于项目执行费用的支出（如：纳入预算的宣传资料）不需要填列受益对象确认书，但对于发放宣传资料的应保留物品发放表。物品发放表应包括领取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发放物品名称数量和金额并由领取人签字；③项目承接单位将资金拨付社会福利院，由社会福利院聘请护工对受益对象进行照料的，由福利院对每个受益对象填写受益对象确认书，并将照料记录作为受益对象确认书的附件；④开展受益对象回访。为保证项目实施的有效性，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选取部分受益人采用电话方式就受益人是否接受过救助、救助方式、救助金额等进行回访。
[bookmark: _Toc203747184][bookmark: _Toc134793491][bookmark: _Toc203747154][bookmark: _Toc134793814][bookmark: _Toc134792638]四、项目资金管理
[bookmark: _Toc134793492][bookmark: _Toc203747185][bookmark: _Toc134793815][bookmark: _Toc203747155]（一）严格资金使用
[bookmark: _Toc203747186][bookmark: _Toc134793493][bookmark: _Toc134793816]1.规范资金拨付和使用程序。项目承接单位应严格资金使用的管理，按照下达的绩效目标组织预算执行，按项目进度使用和拨付，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项目资金直接拨付服务或商品的提供方，不得通过中间人转付，更不得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组织留存。项目资金使用应遵守国家有关现金和银行结算的管理规定，不得出现大额支付现金、超范围支付现金、公款私存等行为，劳务费的发放以及单笔在1000元以上的其他支出应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bookmark: _Toc134793817][bookmark: _Toc134793494][bookmark: _Toc203747187]2.严格资金使用的审批。项目承接单位应建立项目支出审批制度，明确支出的审批的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明确经办人、项目负责人、授权批准人、审核（复核）人员的职责和工作要求。项目执行中应严格遵守所建立的审批制度，经办人、项目负责人、授权批准人、财务人员应按规定履行职责。项目资金应据实列支，支出报销时应标明为本项目支出，列明支出事由或用途，使用合规合法的票据，不得使用不合法票据或虚假票据作为支出凭据，不得出现“以拨代支”、无发票列支费用的现象。
[bookmark: _Toc134793818][bookmark: _Toc134793495][bookmark: _Toc203747188]3.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使用资金。项目承接单位应严格资金使用管理，统筹项目资金使用进度，保证用好管好项目资金。项目承接单位应本着经济、节约、合理的原则，以项目预算为依据，严格按照预算所明确的受益对象或服务活动的范围、数量、标准据实列支，将省级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全部用于申报书所规定的受益对象或社会服务活动，留存与支出相关的原始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bookmark: _Toc134793819][bookmark: _Toc134793496]（1）培训费。项目承接单位应本着节约原则，在《山东省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范围内，依据预算据实列支，并按照《山东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管理。项目承接单位应保留培训通知、方案及日程、师资简介及资质证明、讲义、会场照片、参加人员名单（姓名、单位、职务、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培训总结、讲课费签收单、会议场所消费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凭证。讲课费签收单应列明领取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工作单位、职务或职称情况、讲课费金额、领取人员签字等内容。讲课费应当保留能证明教师身份及职称、能力的资料。讲课费应以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授课老师，不得现金支付，更不得通过其他单位或个人转付。
[bookmark: _Toc134793497][bookmark: _Toc134793820]（2）劳务费。劳务费应根据实际工作时间及标准，在预算范围内据实列支。项目承接单位应当保留工作内容工时记录，并填制劳务费支付表（签收单），劳务费支付表应列明领取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工作单位、职务或职称情况、工作内容和时间、劳务费金额、领取人员签字等内容。发放劳务费除提供以上资料的，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支付专家咨询费的，应提供专家职称证书复印件；支付志愿者补贴的，必须提供领取人在山东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证明或志愿服务组织注册的证明；支付临时工作人员劳务费的，领取人是非志愿者身份，且与项目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劳务费应以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提供劳务的志愿者、专家等，不得现金支付，更不得通过其他单位或个人转付。
[bookmark: _Toc134793821][bookmark: _Toc134793498][bookmark: _Toc134793499][bookmark: _Toc134793822]（3）差旅费。项目承接单位应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依据预算据实列支。差旅费应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报销差旅费时，除票据外，报销单据中应注明出差人员姓名、出差时间、事由、起止地、费用类型等。
[bookmark: _Toc134793500][bookmark: _Toc134793823]（4）会议费。按照规定的标准依据预算据实列支，并参照《山东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鲁财行〔2025〕9号）管理。项目承接单位应当保留会议通知、会议日程、会议材料、会场照片、相关合同（场地使用、印刷会议资料、购买会议用品等）、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会议总结或成果、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凭证。
[bookmark: _Toc134793501][bookmark: _Toc134793824]（5）印刷、宣传费。依据预算据实列支印刷、宣传费。除发票和付款记录外，项目承接单位应保留相关合同、印刷清单、印刷样品等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134793504][bookmark: _Toc134793827]（6）开展服务的其他支出。应在预算规定的范围内据实列支。项目承接单位应在预算规定的范围内，按照预算列明的种类、数量、标准进行发放，并保存购买物资或服务的资料、签收资料、开展服务活动的过程资料，同时必须保存受益对象签字确认的《受益对象确认书》等。
[bookmark: _Toc134793828][bookmark: _Toc203747189][bookmark: _Toc134793505]4.按规定缴纳各项税费。属于应税收入的应按规定缴纳税费，对发放的劳务费应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bookmark: _Toc134793829][bookmark: _Toc134793506][bookmark: _Toc203747156][bookmark: _Toc203747190]（二）配套资金使用管理
配套资金应按立项申报书载明的金额及时足额投入，按申报书列明的支出类型、标准和金额使用，并由项目承接单位统一核算与管理。确认配套资金时，应遵循如下原则：（１）一般情况下，配套资金应以项目承接单位实际使用的金额予以确认，未纳入项目承接单位核算与管理的收支不确认为配套资金；（２）对于使用自有资金配套的，应以实际发生且符合规定的支出金额确认；（3）项目实施不得挪用其他项目资金作为配套资金，不得将限定用途的社会募集资金和专项财政资金用作本项目配套资金。
[bookmark: _Toc203747157][bookmark: _Toc134793831][bookmark: _Toc134793508][bookmark: _Toc203747191]五、项目会计核算
项目承接单位应按照《山东省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依据真实、合法的支出凭证进行核算，将开展项目所取得的全部资金纳入本组织合法账簿进行核算和管理，做到核算清晰，能够区分省级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项目承接单位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或费用归集，保证支出与项目的相关性，避免因核算不清而导致支出无法确认的情况发生。项目承接单位应参考以下要求进行项目资金的核算。
[bookmark: _Toc134793832][bookmark: _Toc203747158][bookmark: _Toc134793509][bookmark: _Toc203747192]（一）收入核算。对收到的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应按“政府补助收入—限定性收入—项目名称—省级财政补助收入”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对收到的捐赠收入，应按“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项目名称”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对于使用自有资金作为配套资金的，账面不进行收入的核算。对于收到的其他类型配套资金，项目承接单位应参照上述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明细核算。
[bookmark: _Toc134793833][bookmark: _Toc134793510][bookmark: _Toc203747159][bookmark: _Toc203747193]（二）支出核算。对于使用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的支出，项目承接单位按“业务活动成本—政府补助成本—项目名称—省级财政资金—子项目名称”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对于使用收到的捐赠收入的支出，项目承接单位按“业务活动成本—捐赠业务成本—项目名称—子项目名称”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对于使用自有资金作为配套资金的，按“业务活动成本－提供服务成本—项目名称—子项目名称”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前文所述“子项目”是指项目预算表中列示的开展服务的具体项目或费用类型，会计核算时应与预算表保持一致。各项目承接单位根据自身的需要可以在子项目名称下设置费用明细进行核算。
[bookmark: _Toc203747194][bookmark: _Toc134793512][bookmark: _Toc134793835][bookmark: _Toc203747160]六、项目档案管理
项目承接单位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规范项目资料的管理，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的立卷、归档、保管、查阅和销毁等管理制度，及时将项目立项、执行、财务、受益对象确认、监督、评估等资料汇集整理，保证项目资料的妥善保管、有序存放、方便查阅、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项目承接单位应保存的资料如下：
[bookmark: _Toc134793836][bookmark: _Toc134793513][bookmark: _Toc203747161][bookmark: _Toc203747195][bookmark: _Toc134793837][bookmark: _Toc134793514]（一）项目立项过程中的资料。项目立项过程中的资料包括项目方案、内部立项批准文件、项目申报书、项目预算调整审批表及其附件等。
[bookmark: _Toc203747196][bookmark: _Toc203747162]（二）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并确定受益对象的资料、受益对象汇总表、购买物资或服务的资料、物品发放及签收资料、开展服务活动的过程资料、受益对象签字确认的《受益对象确认书》。
[bookmark: _Toc134793838][bookmark: _Toc134793515][bookmark: _Toc203747197][bookmark: _Toc203747163]（三）项目评估和后续监督资料。项目执行完毕后，应按形成结项报告，包括：项目评估报告、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宣传推广情况、项目收支明细表。项目承接单位应及时将项目资料整理并归档。
[bookmark: _Toc203747164][bookmark: _Toc134793516][bookmark: _Toc203747198][bookmark: _Toc134793839]七、违规行为及处罚
项目承接单位应按《山东省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和本指引进行项目管理，规范资金使用，按时完成项目，实现项目目标。针对在项目执行中的问题，将根据具体情况对项目执行单位做出如下处理：
（一）有下列违反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会计账目，追回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列入社会组织黑名单，并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再次申报项目。具体情形：（1）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2）截留、挪用财政资金；（3）违规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4）使用虚假发票或其他虚假项目资料和财务会计资料套取财政资金；（5）列支或提取管理费；（6）购买或修建楼堂馆所、缴纳罚款罚金、偿还债务、对外投资、购买汽车等；（7）列支无关的捐赠、赞助支出；（8）形成账外资产和小金库；（9）受益对象回访结果存在问题致使支出不能全部确认；（10）用于水电暖、装修、物业等运转费等；（11）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
（二）有下列违反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列入黑名单一定时期内不得再次申报项目。具体情形：（1）分包、转包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支持项目；（2）与社会组织内部人员（包括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员工等）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开展项目或向其购买服务（物资）；（3）未能按时完成项目；（4）受益对象选择不规范或资料不齐全、导致受益人群不符合规定；（5）受益对象确认程序存在重大不足而又无法实施替代程序的；（6）购买物资或服务价格或接受捐赠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存在不公允的现象；（7）项目档案存在虚假情况；（8）款物未按进度直接拨付受益对象或提供服务（购买物资）单位；（9）存在公款私存行为；（10）投入使用的配套资金低于配套资金预算金额的50%；（11）违反规定擅自调整预算（包括擅自调整项目内容、地点、受益对象、实施方式等）；（12）其他重大违规违纪行为。















	
附件

	省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支持项目                           受益对象确认书

	项目执行单位：
	
	
	
	确认书编号：

	项目名称
	

	受益人 
姓  名
	
	年龄
	
	性别
	男□  
女□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手机
	
	电话
	

	受助情况
	实物资产□
	名称
	规格
	数量
	总金额
	

	
	
	
	
	
	
	

	
	
	
	
	
	
	

	
	
	
	
	
	
	

	
	
	
	
	
	
	

	
	劳务或服务□
	服务内容
	次数
	服务时间

	
	
	
	
	
	
	

	
	
	
	
	
	
	

	
	
	
	
	
	
	

	
	
	
	
	
	
	

	
	
	
	
	
	
	

	受益对象（或监护人）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受益人请注意：为保证项目实施的有效性，会计师事务所将选取部分受益人采用电话方式就您是否接受过救助、救助方式、救助金额等进行回访，请您予以配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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